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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正確核發學位證書，特依據本校

學則第五十一條及第七十三條，訂定本校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應依所屬學年度課程計畫表內畢業資格之應修習科

目及學分核算畢業應修習總學分。 

轉學生以轉入年級所屬學年度課程計畫表內畢業資格之應修習科目及學分核

算畢業應修習總學分。 

如課程計畫表中之科目、學分數或其他資料有所更動並經核定後，各學系、所、

學位學程應儘速轉知學生並副知教務處。 

三、學生應隨時上網自行審查每學期所修習科目及學分數是否符合所屬學年度課程

計畫表規定，以免因漏修課程致無法取得畢業資格。 

四、畢業資格審核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 

（一）初審：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執行。 

1.審查方式：學生應於最後一學期加、退選課結束後之規定期限內，至校務

資訊系統試算畢業學分，並將畢業學分審核表確認單列印後簽名交至各學

系、所、學位學程進行初審。  

2.審查項目：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就所規劃之課程計畫表內學生應修科

目、屬性、學分數及成績是否修足及其他學系、所、學位學程學生修讀本學

系、所、學位學程之雙主修、輔系學分及成績是否符合本學系、所、學位學

程規定。  

3.審查期限：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時程。 

4.審查結果：審核結果登錄於初審名冊上，列印後併同各生畢業學分審核表

確認單，經學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章後彙送教務處。  

（二）複審：由教務處執行。 

1.審查方式：教務處就學系、所、學位學程送回之初審資料進行複審。 

2.審查項目：最後一學期成績、畢業總學分、輔系及雙主修最後一學期成績

等；研究生另須通過學位考試或博士班候選人資格考試。  

3.審查期限：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成績登錄截止日之次一週完成。(申請暑修畢

業或學期成績未到齊者，依實際成績到齊日審查) 

4.審查結果：合於畢業資格者，始能領取學位證書；合於畢業資格且修滿輔

系或雙主修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始能於相關證件上加註輔系或

雙主修名稱。 



五、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完成初審後，方由教務處辦理複審；未完成初審者，不

進行複審。 

六、輔系/雙主修資格審核流程： 

（一）經核定修讀輔系/雙主修學生，於最後一學期加、退選課結束後之規定期

限內，至校務資訊系統試算輔系/雙主修規定應修學分，並將確認單簽名

交至原學系、所、學位學程。 

（二）原學系、所、學位學程彙整後進行初審，並分送至輔系/雙主修加修單位

審核通過後，由教務處查核最後一學期成績。 

（三）如已修畢原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而未修滿輔

系/雙主修規定應修學分者，得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棄修讀資格或得申請

辦理延畢。 

（四）辦理放棄輔系/雙主修修讀資格或得申請延畢者，應於畢業學分審查規定

期限內至校務資訊系統申請，延畢或放棄申請表同畢業學分審核表一倂繳

交至學系、所、學位學程。 

七、教育學程/各類多元專長學程資格審核流程： 

（一）經核定修讀教育學程/各類多元專長學程之學生，其學程學分審核及證明

書發放，均依本校師資培育處及各學分學程或專長模組設置單位規定辦理。 

（二）如已修畢原學系、所、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及學分，而未修滿教育學程/各

類多元專長學程規定之應修學分者，得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放棄修讀資格或

得申請辦理延畢。 

（三）辦理放棄教育學程/各類多元專長學程修讀資格或申請延畢者，除依本校

師資培育處、各學分學程或專長模組設置單位及前點第4款規定辦理外，

繳交方式同前點第4款。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選課辦法、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學

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